
□ 记者 章炜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

深， 再婚老年人群体愈加庞大， 引

发的房产继承纠纷不少。 因为房产

权益分割问题， 继母与同住成年继

子产生纠纷， 多次沟通无果之后，

继子甚至对继母挥起了拳头。 近

日， 在静安区法援中心的支持下，

上海市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利用“三

所联动” 机制， 成功调处了这起家

庭矛盾引发的肢体冲突案件。

今年 3 月的一天， 宝山路司法

所来了两个人， 其中一人脸上还有

依稀可见的伤痕， 陪同前来的还有

派出所民警， 以及经区法援中心指

派为申请人提供援助的律师。 经陪

同民警详细介绍， 司法所调解员得

知， 脸上有伤的是沈阿姨， 另一位

是沈阿姨的继子小吴。

据民警介绍， 此前两人因共同

居住的房子的权益分割问题产生纠

纷， 继子小吴认为父亲与沈阿姨的

婚姻可能会影响自己将来对于房产

的继承权利， 多次与沈阿姨沟通房

屋归属问题。 但沈阿姨的拖延态度

让小吴心存怨念， 多次沟通无果

后， 冲动之下对沈阿姨挥起了拳

头， 导致沈阿姨面部受伤， 经派出

所验伤后鉴定为轻微伤。

经派出所民警初步调解， 沈阿

姨提出医药费赔偿、 人身伤害补偿

等要求， 小吴表示受经济条件限制

无法赔偿相应损失。 对于小吴的消

极态度， 民警严肃告知法律后果，

若无法达成和解， 则小吴将面临行

政拘留等行政处罚。

派出所、 司法所、 律所三方就

调解工作达成一致意见， 在事实认

定上以警方调查结果为准， 双方也

予以认可， 沈阿姨理应获得法律的

保护并得到合理的赔偿及补偿， 并

通过律师向小吴进行释法， 使其充

分明确法律责任和利害关系。

调解员以“背对背” 的方式分别

约谈。 据沈阿姨所说， 自己膝下无亲

生子女，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 她与小

吴父亲婚后一直与小吴生活在同一屋

檐下。 小吴一时冲动犯下错误， 沈阿

姨主动提出此次调解申请， 在调解员

的劝说下， 也表示愿意给予小吴一次

改过的机会， 适当减少之前提出的赔

偿金额。

约谈小吴的过程中， 律师向小吴

普及了 《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法律规定， 其行为试图侵犯他人合

法继承的财产权利， 且对他人的人身

健康造成了实质侵害， 性质严重。 听

完律师的讲解后， 小吴沉默许久， 认

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最

终表示愿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 希望得到沈阿姨的谅解。

经过几轮的单独有效沟通， 双方

最终就赔偿金额和支付方式达成了共

识， 同时小吴以协议条款的方式表达

了悔过之意， 沈阿姨也同意在收到第

一笔赔偿款后出具谅解书， 不再追究

其法律责任。

律师与调解员深知由于双方房屋

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双方仍存在冲突

的可能。 对此调解员主动表态， 对于

房产权属争议可继续到司法所寻求帮

助， 愿意帮助双方寻找最终调解方

案， “三所联动” 也将进一步为矛盾

化解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双方的情绪

得到缓和， 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为

这次冲突事件画上句号。

本次案件是一起因财产纠纷引发

的治安事件， 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应当

得到保护， 在调处中离不开各部门的

通力协作。 在今后的调解工作中， 静

安区宝山路街道将继续发挥“三所联

动” 的积极作用， 总结工作经验， 改

进工作方法， 使群众的需求得到更好

地解决， 达到长治久安的工作目标。

    60 万元炒股打水漂

黄阿伯在股市里已经投资 10

年有余， 退休后他更是把股票投资

作为生活的全部， 每天从早到晚只

关心股票的涨跌。 本想着通过股票

赚钱， 但 10 年来， 黄阿伯不仅没

赚到钱， 60 万元的投资款也仅剩

下约 30 万元。 黄阿伯心里不服，

本着博一把将本钱赢回来的心理，

去年 10 月， 他到一家证券公司购

买了一只 ST 股。

在黄阿伯购买该只股票并签订

购买协议过程中， 证券公司工作人

员明确告知其存在的投资风险， 但

黄阿伯认为该股票可能重返主板，

非常具有投资价值， 便将股票账户

里剩下的约 30 万元全部购买该 ST

股。 事与愿违的是， 该 ST 股在不

久后因经营问题退市， 黄阿伯的钱

全部打了水漂。

黄阿伯认为该证券公司未明确

告知该股的不良财务状况， 导致自

己决策失误， 要求证券公司赔偿损

失。 证券公司认为购股协议中已充

分揭示风险， 表示无义务赔偿。

黄阿伯因短期内损失巨大一时

接受不了， 将投资失败的原因归咎

于证券公司， 因多次协商无果便一

气之下带着被子、 食物及餐具住到

了证券公司的休息室， 严重影响交

易所的正常运营。 交易所的工作人

员多次与黄阿伯交谈， 并将相关法

律法规解释给黄阿伯听， 但黄阿伯

固执己见， 坚持要求交易所赔偿损

失。 无奈之下， 证券交易所向松江

区方松街道“三所联动” 调解工作

室申请调解。

“告知义务” 存分歧

调解工作室内， 调解员与投资

者详细沟通， 根据投资者提供的购

股协议等材料， 掌握了事实经过。

通过咨询“三所联动” 签约律师的

法律意见， 与社区民警一起向投资

者释法，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办法》 第四条的规定：

“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

情况， 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

基础上， 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

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经营机构的适

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

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

或者保证。” 因此， 证券公司在此

纠纷中不承担赔偿法律责任。 但黄

阿伯坚持认为， 证券公司没有尽到

提醒告知义务， 导致他损失严重。

证券公司表示， 黄阿伯在新三

板购买的股票因为经营状况等多种

要件不达标， 被勒令退到老三板，

他们及时发公告对股票的情况以及

ST 股票存在的高风险性进行了全

面详细的告知。 然而， 黄阿伯一口

咬定证券公司应该对他进行一对一

的、 更明确、 更有强度的告知， 发

布公告是不够的。

调解员从“心”入手化症结

调解员凭借调解经验判断， 黄阿

伯一夜暴富的梦破灭， 输得一无所

有， 心郁气结， 思维陷入死胡同， 需

要从“心” 入手化解他的思想症结。

首先， 调解员迂回地跟黄阿伯拉

起了家常。 慢慢地， 黄阿伯打开了话

匣子， 说他年轻时事业有成， 家庭美

满， 日子一直过得顺风顺水。 十多年

前， 他开始沉迷于股票， 每天看行情

收集相关股票的各种资料和信息， 家

里人对他日益不满， 一直劝他早日退

出股票市场， 黄阿伯始终没听进去。

自从把 60 万元赔光后， 黄阿伯也像

着了魔一样终日郁郁寡欢， 对任何事

情都提不起兴趣。

调解员耐心地劝说他， 明明有很

好的生活， 却一头扎入股票， 跟家人

关系闹僵， 这是想要的生活吗？ 黄阿

伯沉默了， 调解员继续追问他当初选

择炒股是为了什么？ 对股票的价值和

意义有正确认识吗？ 明明已经损失了

30 万元， 却完全听不进家人的忠告，

一意孤行地把老本全砸进去， 这种走

火入魔的状态， 证券公司“一对一”

告知与提醒就能挽回吗？ 黄阿伯听完

若有所思， 冷静了很多。 调解员告诫

他， 世界上的事情福祸相依， 要吸取

教训， 安顿好本心， 做人生的智者。

经多次沟通， 反复协调， 调解员

终于解开了黄阿伯的心结， 黄阿伯决

定不再纠结之前投资失败的事情， 重

新回归家庭， 并承诺不再到证券公司

闹事。 调解员再次提醒他， 股票市场

变化万千， 一定要正确认识股票投资

存在的风险， 慎之又慎， 勿重蹈覆

辙。 最后， 证券公司非常感谢“三所

联动” 调解工作室的辛勤付出， 向派

出所民警及司法所调解员分别赠送了

锦旗。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股票投资合同

纠纷， 该类纠纷在股市起伏较大期间

频发。 针对投资者与咨询机构之间的

纠纷， 作为调解员， 不仅要解释相关

法律法规， 通过既有案例告知当事人

责任分担的法律原则， 也要从心理角

度出发， 多做情绪疏导， 充分掌握当

事人的性格特征和心态演变过程， 准

确找到症结突破口， 做通思想工作。

在此案中， 调解员通过耐心的拉家

常、 聊过往， 拉进彼此的心理距离，

让当事人感到调解员对其身体状况及

家庭状况的关心， 为矛盾顺利化解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案件点评】

【调解心得】

十年股市沉浮， 退休老人黄阿伯不仅未赚分

文， 反将 60 万积蓄亏至 30 万元； 为“翻盘” 孤注

一掷押注高风险 ST 股， 却因退市血本无归。 心态

崩溃的他带着被褥“驻扎”证券公司讨说法，甚至与

家人反目。最终，调解员以情释法，撬开其执念心锁，

上演了一场从“股痴”到回归家庭的心理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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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妈争房产 继子居然大打出手
经“三所联动”调解，继子认识到严重性，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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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